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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為培養學生第二專長以提昇就業及進修競爭力，並促進各系所之學門專

長交流，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每一學程均為跨系專長之整合性系列課程，總學分最低 15 學分，最高

30 學分。 

第三條  各學程所需修習之課程科目由各系、院或中心自訂，學程施行細則（含

課程規劃）須提校課程委員會及教務會議審議。 

第四條  四技及二技學生得於規定選課期間，向設置學程之系、院或中心申請修

習學程課程。非本校學生修習本校跨領域學分學程課程，應依本校「校

際選課實施要點」之相關規定辦理。 

第五條  學生修習學程之課程科目應至少 6學分以上為非本系課程。 

第六條  修習各類學程之學生每學期所修學分上下限仍依本校學則相關規定辦

理。 

第七條  修習各類學程其學程科目成績須併入學期修習總學分及學期成績計

算。 

第八條  凡修滿學程規定之科目與學分者，得檢具歷年成績單，向學程設置單位

申請核發學程證明書，經審核無誤並簽請教務長同意後，由本校核發學

程證明書。如修完本系應修學分但未完成學程學分，仍可依規定申請畢

業，但不得於畢業後再要求補修學程課程。 

第九條  學程申請書與學程證明書格式統一由教務處訂定。 



第十條  選讀學程之學生不得因修習學程而申請再延長修業年限(依本校學則規

定：二、四技學生至多延長修業年限二學年)。 

第十一條  為強化學分學程執行成效，各跨領域學程成立執行二學年後，從第三

學年起每學年至少需有 10 位學生取得學程證書，未達規定之學程開

設單位應於校課程委員會中提出增進學程內容之改善方案。連續兩學

年修畢總學生數低於 3人，開設單位須主動提終止辦理該學程。 

第十二條  學程如因故終止實施，應於終止一學年前提具終止說明書，學分學程

應經校課程委員會及教務會議通過後方可中止實施，終止說明書格式

由教務處訂定。 

為維護學生修課權益，於學程終止前申請修習之學生仍可依該學程施

行細則規定取得學程證明書 

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發布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